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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榮鏗議員

郭議員 : 

要求行政管理委員會回應內務委員會委員 

有關立法會保安安排及容許警方到立法會執行職務的提問 

閣下於 2019 年 11 月 1 日就上述事宜致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
會 ("行管會 ")主席的函件已收悉。  

閣下在函件中表示，不少內務委員會 ("內委會 ")委員關注行
管會在過去 4 個月就立法會綜合大樓的保安安排及警務人員在立法
會管轄範圍內執行職務的情況 ("該等事宜 ")，而行管會就該等事宜的
決定，屬選舉內委會正、副主席的重要考慮因素，為公平及有效地

處理選舉論壇及選舉程序事宜，閣下建議主席指示行管會按內委會

委員的提問，作出回應及 /或提供資料。閣下亦指出，明白到該等事
宜的資料部分屬於機密，不宜公開，故建議主席指示行管會在回覆

內委會委員的提問時，可將回覆列為機密，只供委員參考。

主席指示本人回覆如下。

由於閣下在函件中所提出的事宜涉及行管會先前作出的決

定，主席認為應由行管會考慮是否提供所需資料，而非由他向行管

會作出指示。然而，2018-2019 年度根據《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條
例》 (第 443 章 )第 4(1)(e)條獲選的行管會委員的任期已經屆滿。
2019-2020 年度的行管會要待其委員根據第 443 章選出後，才有足夠
的會議法定人數 (即 4 名委員 )處理閣下提出的事宜。  

正如閣下在函件中指出，行管會的保安安排屬於機密資料，

不宜公開。儘管如此，每當行管會基於安全考慮，決定在綜合大樓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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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或其委員會的會議作出特別的保安安排，主席都會在行管會

的會議後向傳媒簡報有關決定，秘書處亦會發出通告或電郵，將有

關安排的詳情通知各大樓使用者 (包括議員、議員的職員及秘書處職
員等 )。內委會委員如有需要，可根據該等公開資料在選舉論壇向內
委會正、副主席的候選人提問。

主席理解部分議員對行管會就該等事宜所作的決定持不同

意見，因此他已經指示行管會秘書，待 2019-2020 年度的行管會委
員根據第 443 章選出後，把議員的意見交給行管會處理。  

最後，主席希望內委會正、副主席的選舉能盡快完成，讓內

委會能早日進行行管會委員的選舉。

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秘書

(韓律科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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